
案例五
酒后危险驾驶 依法从重处罚

2020 年 8 月 23 日 22 时许 ，

严某某无证驾驶小型轿车至海北州

浩门镇建设巷与朋友在车中喝酒，

后醉酒驾驶车辆倒车时， 与正常行

驶的小型轿车相撞， 致两车受损，

公安机关认定严某某承担事故全部

责任。 经鉴定， 严某某血液酒精含

量为 248mg/100ml。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 人民法

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严某某拘役五

个月， 并处罚金 5000 元。

检察院经审查， 严某某曾为当

地某信用社职工 ， 2016 年 、 2018

年两次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当地法

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刑罚， 并被信

用社开除。 检察机关综合考虑严某

某具有两次因醉酒驾驶机动车受到

刑事处罚、 无证驾驶、 发生交通事

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 血液酒精含

量高 4 项从重情节， 在提出量刑建

议时依法体现了从重处罚、 罚当其

罪的刑事政策。

【典型意义】

危险驾驶行为给不特定多数人

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安全造成巨

大威胁， 检察机关办理危险驾驶案

件应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善用法

治思维、 系统观念， 充分评估醉驾行

为的社会危害性 、 行为人的主观恶

性、 人身危险性及惩罚必要性， 根据

不同情形区别处理， 当宽则宽、 当严

则严、 宽严相济、 罚当其罪。 对于具

有一项甚至多项从重处罚情节的危险

驾驶案件， 应在提出量刑建议时依法

体现从重处罚， 坚持从严执法、 从严

治理的政策取向， 充分发挥刑罚这一

最严厉治理手段在惩治和预防醉驾中

的作用， 警示和预防他人， 减少危险

驾驶行为发生。 （来源： 青海省人民

检察院、 青海日报等）

案例四
醉酒后无证驾驶摩托车 发生事故从重处罚

2021年7月17日18时许，萧某某

无证驾驶无号牌摩托车， 沿西宁市

湟源县城关镇南大街由南向北行驶

至南大街与城台大街交汇路口时，

撞到行人。经鉴定，萧某某的血液酒

精含量为344mg/100ml。 公安机关

认定萧某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建议以危

险驾驶罪判处萧某某拘役五个月十

五天， 并处罚金 5500 元。 审判阶

段， 被撞行人放弃赔偿要求， 予以

书面谅解 ， 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

议， 人民法院予以采纳。

在案件审查中， 萧某某对其酒

后驾驶车辆并撞上行人的事实予以

认可， 但认为其所驾驶的摩托车不

属于机动车。 检察院依法向萧某某

释明， 经审查， 其所驾驶的是摩托

车，而非电动车，符合《道路交通安

全法》 关于机动车一般包括汽车及

汽车列车、 摩托车、 拖拉机运输机

组、 轮式专用机械车、 挂车等的规

定，确系机动车。且其未取得摩托车

驾驶资格，醉酒驾驶并发生事故，属

于危险驾驶罪的从重处罚情节。 后

萧某某自愿认罪认罚， 审判阶段又

获得被害人董某的书面谅解， 检察

机关调整量刑建议，法院全部采纳。

【典型意义】

危险驾驶案件中的机动车不能

狭义理解为汽车， 根据法律规定， 危

险驾驶罪中的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

驱动或者牵引， 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

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

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一般包括汽车

及汽车列车、 摩托车、 拖拉机运输机

组、 轮式专用机械车、 挂车等。 检察

机关在办理危险驾驶案件中， 对机动

车等概念性法律术语的理解应当与其

所对应的行政法规保持一致， 不能随

意扩大解释， 目前对于超标电动车是

否属于机动车， 相关行政法规并未作

出明确规定， 不宜将超标电动自行车

认定为机动车， 在道路上醉酒驾驶超

标电动自行车的 ， 不构成危险驾驶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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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小区挪车是否醉驾？
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查办醉驾案件

自从醉酒驾驶机动车纳入刑法调整范围以来， 危险驾驶罪

案件数量逐年增加。 各级检察机关为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用心

用情办好人民群众身边的小案， 积极化解社会矛盾， 确保危险

驾驶案件得到依法公正高效办理。 醉驾案件数量增速迅猛， 呈

现持续增长走高趋势。 从犯罪主体特征看， 以男性、 青壮年、

低学历、 无职业者居多。 从查获情况看， 多为夜间查获、 被动

查获。 从醉酒状况看， 所查获醉驾案件醉酒程度偏高， 严重醉

驾者数量居高不下。

本期 “专家坐堂” 以案释法， 再次提醒大众， “喝酒不开

车， 开车不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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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事出有因认罪认罚 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
2021 年 7 月 11 日凌晨 ， 周

某某酒后得知其伯父突发疾病在

某医院就诊， 即驾驶小型轿车拉

载亲属前往医院探望， 当行驶至

一个路口时被当场查获。 经鉴定，

周某某血液酒精含量为 121mg/

100ml。 检察机关审查后， 依法作

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本案案

发时间为凌晨， 该时段道路车辆

行人稀少， 现实危险性相对较小。

周某某酒后驾驶机动车是基于亲

属突发疾病入院， 情急之下的冲

动行为， 血液酒精含量为 121mg/

100ml， 醉酒程度相对较低， 到案

后亦能自愿认罪认罚， 情节较轻，

且积极参加检察机关联系的交通

劝导、 疫情防控等社会志愿、 公

益服务活动， 根据法律规定， 可

以从轻处罚。 即对包括周某某在

内的 7 起血液酒精含量 130mg/

100ml 以下 ， 具有自首 、 认罪认

罚等从宽情节的危险驾驶案件 ，

采用 “类案集中听证+训诫+强制

社区服务” 办理模式， 组织集中

公开听证， 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

委员、 社区代表及侦查人员、 辩

护人共同参加 ， 全面开示证据 、

各方充分发表意见。 经听证员评

议， 一致认为上述案件犯罪情节

轻微，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

刑罚或免除刑罚，同意检察机关作

不起诉处理。检察院当场宣布不起

诉决定，并现场对被不起诉人进行

集中训诫、释法说理，让被不起诉

人深刻认识危险驾驶犯罪的危害

性，认罪悔罪，取得了良好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醉驾”案件应

当严格按照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

件对行为人醉酒程度、 主观状态、

机动车性质、行为时空环境、行驶

速度距离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估，认

定犯罪事实，把准案件事实关和证

据关。 对于血液酒精含量 160mg/

100ml 以下，驾驶距离较短 、驾车

时段车流量小、 未造成交通事故、

现实危险性较低， 同时具有自首、

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并积极参加

交通劝导、疫情防控、进行公益捐

款等社会志愿活动的案件，可以根

据法律规定，作不起诉处理，实现

惩治和预防效果的有机统一。

案例二

酒后在小区内挪车 未构成危险驾驶罪
2020 年 12 月 5 日下午 ， 许

某某饮酒后乘坐出租车回到小区

家中。 当天晚上， 该小区其他住

户因许某某车辆所停位置阻挡其

车辆通行， 通过小区保安联系许

某某， 要求挪动车位。 许某某将

车辆挪至另一停车位后， 与该住

户发生口角， 该住户报警。 经鉴

定 ， 许 某 某 血 液 酒 精 含 量 为

88mg/100ml。

检察机关审查后， 认为不构

成犯罪， 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本案系

发生在居民小区内的醉酒挪车型

驾驶案件， 小区内部道路是否属

于危险驾驶罪中的 “道路” 成为

本案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 为准

确认定道路性质， 检察官主动到

案发现场查看小区道路设施， 通

过询问保安、 住户了解日常通行

情况 、 调取小区车辆管理规定 ，

依法查明该小区除业主车辆外 ，

不允许社会车辆通行， 不属于危

险驾驶罪中的 “道路”。 检察官通

过亲历性审查， 准确判断道路性

质后， 综合考虑行为人许某某饮

酒后乘坐出租车回家， 不具有醉

酒驾驶的故意， 其应小区其他业

主要求实施的在封闭式小区内挪

车的行为， 并非在 “道路” 醉酒

驾驶车辆 ， 不构成危险驾驶罪 ，

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典型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醉酒挪车型危

险驾驶案件， 应重点审查酒后挪

车行为是否发生在 “道路 ” 上 ，

醉酒后在 “道路” 上挪车的行为，

因具有法律拟制的危险性， 符合

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 亦构成

危险驾驶罪，但为挪动车位而在道

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如行驶距离

短、速度较慢、未发生严重后果，情

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

理。对在居民小区、单位内部道路、

停车场发生的醉驾行为检察机关

应严格把握是否属于在 “道路”上

醉酒驾驶，并视情积极开展亲历性

审查，通过现场查看和走访调查等

方法进一步核实案件证据、厘清关

键事实。本案通过检察官亲历性审

查，核实相关证据，查明涉案小区

为仅允许小区业主和有特定事由

的来访车辆通行，社会车辆不能自

由出入的封闭式小区， 其内部道

路、 停车场依法不应认定为刑法

意义上的 “道路”， 遂对许某某作

出不起诉决定， 有效维护了法律

的公平正义。

案例三
案情清晰定性无争议 刑事速裁提升效率

2021 年 8 月 5 日晚 ， 魏某某

酒后驾驶小型轿车， 沿西宁市城北

区拥军路由东向西行驶至汽车九团

西侧约 1 公里处时逆向超车， 与对

向行驶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 致其

本人受伤， 两车受损。 经鉴定， 魏

某 某 血 液 酒 精 含 量 为 190mg/

100ml。 公安机关认定， 魏某某承

担事故全部责任。

法院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

以危险驾驶罪判处魏某某拘役二个

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检察院受理案件后， 迅速开展

审查工作， 通知值班律师阅卷， 因

魏某某自愿认罪认罚， 在律师的见

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并赔

偿损失。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 案

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可适

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2 日内即起

诉至人民法院并建议适用速裁程

序 ， 经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

理， 魏某某对指控事项无异议， 人

民法院当庭宣判， 并采纳检察机关

量刑建议。 魏某某未上诉。

【典型意义】

刑事速裁程序作为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构建的重要内容， 以提升刑事

诉讼效率为重要价值取向。 危险驾驶

罪作为刑法中轻微犯罪， 一般案情清

晰， 定性无争议 ， 适用速裁程序办

理， 有利于实现刑事案件办理繁简分

流， 合理有效配置司法资源， 兼顾公

正与效率二元价值， 减少诉讼参与人

诉累。

检察机关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

办案效率， 对符合快速办理机制的危

险驾驶案件， 在审查起诉环节简化工

作流程， 压缩工作时限， 加快案件办

理进程 ， 缩短了类案的审查起诉时

间， 提高了类案办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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